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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宜 宾 学 院 委 员 会
宜学院委党校〔2020〕4号

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党校

关于举办第十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进一步提高党员发展质量，切实做好党员发展对象的培养

教育，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2014﹞

33 号）的相关规定，结合 2020 年党委党校工作实际，现将宜宾

学院党委党校第十三期党员发展对象教育培训计划制定如下：

一、培训对象

1.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一年以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课程均无挂科的学生及符合条件的教

职工。第二课堂劳动教育学分 2019 年度未达标者不能推荐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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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对象。

2.各学部（院）党总支参照《党校第十三期发展对象培训数

量名额分配表》报送学生学员名单（见附件 1）。

二、培训时间

9 月至 12 月

三、培训形式

党员发展对象教育培训采取理论结合实际方式，共分为自主

学习、集中辅导和社会实践三个环节。教育培训不少于 24 个学

时，其中，集中辅导不少于 16 个学时，社会实践不少于 8 个学

时，自主学习不计入总学时。

四、培训内容和安排

1.9 月 28 日至 10 月 14 日学员自学，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7 年修订)》、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共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 年修订）》等文件及党员发展

对象培训教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学习《中

国共产党创立之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中

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新

中国 70 年》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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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著作和资料，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内容，学习党

建示范校的相关文件（宜学院委发〔2017〕17 号、宜学院委发

〔2018〕4 号）等。同时要在“学习强国”平台进行自主学习，

学习分数不少于 300 分，原则上要求在社会实践环节前完成，并

上报党委党校。

2.10 月 12 日至 11 月 20 日党校班主任组织学员在党性教育

中心集中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观看爱国教育视频，每人不低于 4

学时。学时不满者不予结业。

3.10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30 在艺术楼演播大厅举行开

班典礼。10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10 月 17 日上午（星期六）、

10 月 18 日上午（星期天）集中听专题辅导讲座。集中辅导由校

党委党校邀请学校领导、相关专家教授开展专题报告的形式进行

（辅导课安排表另行通知）。

4.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4 日，开展两次分别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的理论研讨课和以“强素质、做表率”为主题

的实践活动，每次活动至少 4 个学时，其中社会实践活动以志愿

服务、义务劳动、专题讨论、参观考察、主题教育、素质拓展等

形式开展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以党校班级为单位组织开展，班导

师和班委要充分发挥作用，认真组织好活动的开展。

5.12 月 11 日（星期五）晚上结业考试。

6.结业典礼（时间待定，另行通知）。

六、考核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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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培训结束后，学员结合自主学习、集中辅导、社会实

践情况写一篇 2000 字左右的学习心得（见附件 3），要结合集中

辅导、社会实践和自学的内容，认真思考、自省自励，使思考和

撰写过程成为牢固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

2.考勤由各班班主任具体落实，考勤通过现场课堂点到和查

收课堂笔记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期间学员必须携带一卡通、学

生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务必做好课堂笔记。

3.严格考核纪律，自主学习未完成，或在集中辅导和社会实

践环节中缺勤 1 次及以上，或学习心得内容存在抄袭、撰写不认

真、认识不到位等问题的，不予结业。集中辅导培训期间严禁玩

手机、看与课程无关书籍和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一经发现，立

即取消党员发展对象培训资格。

4.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50%（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平时

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50%（主要依据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实践活

动、遵守纪律等情况评定），综合考核合格者才能结业。

5.培训结束后，学校党校根据学员的考核成绩（综合成绩 85

分以上）和现实表现，经各学部（院）党总支推荐，党校审核后

可评选其为优秀学员进行表彰。各学部（院）推荐党校优秀学员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参训学员的 10%。

结业成绩公布后，由各二级党组织统一到党校办公室（办公

楼 505 室）领取空白结业登记表填写，经党支部、党总支、党委

党校审核签章后由各学院（部）党总支存入本人档案，作为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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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必要材料。凡未取得培训结业者不能接收为预备党员。

七、有关要求

1.党员发展对象教育培训是党员发展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请各二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在培训学员中按照 5%比例选拔

若干名学生骨干作为班主任助理，协助班主任对班级进行组织管

理，助理名单请在培训名单中标注。

2.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集中辅导培训和社会实践期间要做好

个人防护。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与班主任和党校负责老师联系。

3.请各二级党组织根据党校第十三期发展对象培训数量名

额分配表，于 9 月 28 日（星期一）下班前将符合条件的发展对

象学员报名表（见附件 2）签字盖章后交校党委党校（办公楼组

织部 505 办公室），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16714507@qq.com。

附件：1.党校第十三期发展对象培训数量名额分配表

2.党校第十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报名表

3.党校第十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学习心得体会表

中共宜宾学院委员会党校

2O20 年 9 月 22 日

mailto:%E5%8F%91%E9%80%81%E8%87%B3%E7%BB%84%E7%BB%87%E9%83%A8%E9%82%AE%E7%AE%B1zzb@sw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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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党校第十三期发展对象培训数量名额分配表

学部（院）名称 发展对象名额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部 62

智能制造学部 43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部 39

质量管理与检验检测学部 17

农林与食品工程学部 58

理学部 33

国际应用技术学部 36

国际教育学部 33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部 74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部 68

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 66

艺术与产品设计学部 53

教育学部 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体育与大健康学院 34

教师、符合条件且表现优秀的少数民族学生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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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党校第十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学员报名表

填报党组织(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姓名 性别 单位（班级）
出生

年月

申请

入党时间

被确定为入党

积极分子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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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党校第十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学习心得体会表
学部（院）名称： XX学部（院）

姓 名 班级 级 班

联系电话 撰写时间 2020 年 月 日

心得体会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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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评价等级：

年 月 日

说明：请用黑色水性笔书写，字迹应工整，不得少于 2000 字，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前交党校班主任老师检查，记入学员平时成绩，并存入拟发

展对象本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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